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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360-23  

制訂日期：112/09/20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餐旅管理科校外實習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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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21日 106 年度第 2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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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8 日 107 年度第 1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 年 9月 20日 112年度第 2 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壹、目  的 

為了培育本校餐旅管理科學生，熟練餐飲管理領域之專業技能，且發揮敬業樂群、勤奮謙虛及負責

合作之精神，進以達學以致用之目的特制定本總則。  

貳、總  則 

   一、校外實習之實施，由科主任及實習輔導教師評估後選定國內具經營規模飯店及相關餐 

       飲機構，經雙方協商簽約後，分派學生前往實習。 

1.本科會於實習前針對實習單位的工作內容、工作環境及工作專業性等項目進行評估。 

2.本科專任教師會於學生實習前進行實習工作評估，並填寫學生實習機會評估表，評估結果分數

低於 28分將不推薦學生到該單位實習。 

3.實習單位評估由本科專任教師依實習機構評估表等項目進行實地審查。待本科學生校外實習委

員會審核通過之單位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可列入本科實習單位選填名

冊。 

二、依據本校校外專業實習規定各項相關實習附錄表件與學校相同時，依學校規定調整辦理。 

三、實習約定日期應以校方與實習單 位簽訂之合約日期為準則。 

    1.學生之校外專業實習成績依計算方式：實習單位佔 40﹪（各實習單位單位評分表之分數），口頭

報告 10%(每學期期中考前後二週回校口頭報告)，學校指導老師佔 50﹪（包含平日聯繫、實地訪

視及所繳交之實習報告）。 

    2.學生無法完成規定之實習時數，不授予實習學分。 

    3.實習期間不得任意更換實習廠家，若有上述情形願依校方學生獎懲辦法實施規定辦   

      理，且須經科上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才准予更換，否則實習時數不予以認列。 

    4.實習期間請事、病假或缺勤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輔導辦理；若請假時數逾上述規定、經   

     實習機構及科上實習會議確認、得不授予實習學分。 

四、辦理校外實習課程為維護學生受教及學習權益，並完善學校辦理校外實習前、實習中及 

實習後相關流程，機制如下： 

 實習前： 

(一)設立校外實習委員會：作為學校推動校外實習單位，校外實習委員會應督導實習合作機構之選

定，檢核實習契約之內容，處理學生實習問題及申訴或實習期滿前終止之轉介等任務，以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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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校外實習課程落實及維護實習學生相關權益。 

(二)實習環境安全之評估及篩選：學校應派員確實至實習機構進行環境安全評估及篩選，並建立相

關評估表單，表單內容可分為實習工作概況及實習工作內容評估二部分，經評估後再行媒合學

生至實習機構，並同時與實習機構研擬實習生之學習主題及需接受之學習訓練。 

(三)辦理職前講習與訓練： 

1.學校於辦理實習前，應安排實習前輔導相關課程或講座，以便透過職前講習讓學生在校外實習前

能有良好的心理建設，建立正確職場觀念，進而增進校外實習期間職場適應能力。職前講習可由

校內實習輔導單位或所屬系院安排。 

2.學校於辦理實習前應明確向學生說明實習機構之規模與運作情形、是否提供獎助學金（或實習薪

資）、公差假規定、公共安全及儀器設備使用說明等，使實習生清楚即將前往之職場概況。 

3.學校與實習機構簽訂實習契約後，契約內容影本應予公告並提供實習生及實習學生家長知悉，以

作敬啟確保實習生瞭解自身權益並增進實習生之法律概念。 

4.實習保險之保障：為維護學生於校外實習安全之保障，學校於實習前應確認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有

之相關保險保障，如實習機構未為學生投保勞工保險，學校應協助學生加保意外傷害險，並可利

用教育部辦理之保險共同供應契約為學生投保，並於投保後將相關保險資料提供實習生知悉。 

5.訂定個別實習計畫：為提升實習成效及維護實習學生權益，學校辦理實習課程應與企業共同為實

習學生擬訂個別實習計畫，為實習學生安排各階段實習內容，加強實習課程之企業參與，為企業

培養未來所需人才。 

 實習中： 

(一)實習機構之培訓及輔導：學校於學生校外實習過程中，應要求實習機構對於實習生善盡培訓及

輔導之責，並請實習機構協調相關主管或專人，擔任實習生之督導人員，並請實習機構提供專

業實務技術或實習工作項目訓練計畫等資料。 

(二)定期進行實地訪視：學校應指派實習輔導教師定期前往實地訪視實習機構及輔導學生，並做成

輔導紀錄表。且於校外實習過程中，指導教師應與所輔導學生保持暢通的聯繫管道，並定期赴

實習機構輔導學生，同時應瞭解實習生實務工作內容及工作規範等，給予學生工作指導，並協

助解決實習生工作或學習之困難，如遇實習生反應權益受損或無法適應等情形，應積極協助處

理。 

(三)學校應要求實習生完成實習報告紀錄：學校於學生校外實習過程中，應要求學生定期完成校外

實習報告或紀錄表，教師並應就學生所撰寫之實習報告進行即時回饋。 

(四)實習成果之評核機制：應邀請實習機構主管與學校指導老師共同參與並評定成績。除口頭或書

面報告外，實習期間之平常聯繫、學習等各項報告都應列入重要評核。且應明定實習期間出席、

事(病)假或缺勤及實習成績間之規範。 

(五)轉換實習單位或實習生離退機制：學校於學生校外實習過程中，應建立實習學生轉換實習單位

之申請作業規範及實習生離退相關機制，並廣為宣導，使實習生都知曉其權利與義務。 

 實習後： 

(一)實務專業能力評估：學校於學生實習過後，應安排相關活動對實習生之實習成果進行評估與瞭

解，並展現實習成果，使同學間有相互觀摩學習之機會，藉以提升實習效益。 

(二)實習課程實施後進行評估與檢討：學校於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課程過後，應進一步評估實習課程

內容（包括實習機構地點、場所、公共安全等），藉由各系院指導教師於過程中之輔導、實習

後同學之意見，以及實習機構之回饋，評估該實習機構及實習課程內容是否適宜，並視情形調

整實習課程，以提升實習課程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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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蹤實習生畢業後之就業流向：藉由實習生畢業後之就業流向調查，以分析實習生經過實習後

之表現，從而檢討校外實習課程有無調整之必要性。 

(四)實習機構滿意度調查：實習課程需與實習機構共同合作規劃，實習機構於實習後之回饋意見或

滿意度調查，得作為學校未來規劃或提升實習課程成效之依據。 

五、本要點經科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及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